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33號

原      告  莫佩儒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夢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麗萍

訴訟代理人  廖凱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6月14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

合約），約定由伊為被告撰寫劇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

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分16

期給付，每完成5集得向被告請款。嗣雙方出現紛爭，經伊

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系爭合約，惟伊終止系爭合約前之101

年2月間，已交付被告第41至65集劇本(下稱系爭劇本)，並

得於同年4月15日向被告請求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預

扣10%執行業務所得後數額），被告卻未依約給付，且被告

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受有利益，伊未

取得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則受有損害，爰依系爭合約

第5條第2項第2款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擇一判

命被告給付78萬7,5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8萬7,5

00元。

二、被告答辯：原告未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第5條第2項第2

款、第7條第1項約定，提出系爭劇本經伊審核通過之書面文

件，伊無法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又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原

告縱得於101年4月15日請求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其遲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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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9月7日始向伊請求給付，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另系爭

合約雖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然依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

定，就原告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完成並交付予伊之系爭劇

本，伊為著作權人，伊縱將系爭劇本交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

司拍攝，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

　㈠兩造於100年6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原告為被告撰寫劇

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3萬5,0

00元。

　㈡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前段記載：「乙方(原告)所完成並交付

甲方(被告)之標的據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

認，始視為完成劇本編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

載：「乙方編寫每部標的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

完成5集標的劇本，且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

後，由乙方開立合法憑據並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

甲方辦理請款，甲方於確認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

報酬支付予乙方。」、第7條第1項記載：「標的劇本編寫作

業期間，甲方得隨時以通知終止合約，乙方應將已完成之標

的劇本及其相關文件等交付甲方，甲方除依其審核過並以書

面確認之標的劇本內容支付乙方酬勞外，無須再支付乙方任

何費用。」。

　㈢被告於101年4月15日以電子郵件附件方式，寄發收據及終止

合約書予原告簽收，惟原告並未簽回。

　㈣原告於101年4月11日寄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23號存證信函，

催告被告給付標的據本第36至65集酬勞；再於同年月17日寄

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50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合

約。

　㈤系爭合約於101年4月17日終止。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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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係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

手段，性質上為勞務契約，承攬人提供勞務係為定作人完成

一定之工作，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判決參照）。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

第1項記載：「乙方同意於本合約期間內，依本合約之約定

及甲方之需求、指示，為甲方編寫『愛情米其林』電視劇

本…。」；第4條第3項記載：「乙方所完成並交付甲方之標

的劇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始視為完成劇

本編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載：「乙方編寫每

部標的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完成5集標的劇

本，且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後，由乙方開立合

法憑據並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甲方辦理請款，甲

方於確認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報酬支付予乙

方。」(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卷第15、17頁)，

可認系爭合約係原告為被告完成編寫劇本之工作，被告俟原

告工作完成後始給付報酬之承攬契約。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已罹於2年請

求權時效：

　　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

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

拒絕給付。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

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

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128

條前段、第127條第1項第7款、第144條第1項、第505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已如前述，

依原告主張其於101年2月間交付被告系爭劇本，101年4月15

日得請求被告給付酬勞，則原告就系爭劇本酬勞之承攬人報

酬2年請求權時效，自101年4月15日起算至103年4月14日即

已屆滿，原告遲至112年9月7日具狀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劇本

酬勞78萬7,500元(見北院卷第9頁)，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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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被告執為拒絕給付原告系爭劇本報酬之理由，即屬有

據。

　㈢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並無

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

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必

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且該受利益與

受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從而因給付而受利益者，倘該

給付係依有效成立之債權契約而為之，其受利益即具有法律

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問題。

　⒉原告係主張其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交付系爭劇本予被告，

因被告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而受有利

益，其未取得系爭劇本酬勞而受有損害，然原告於系爭合約

終止前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依交付當時尚屬有效之系爭合

約所為之給付，被告取得系爭劇本所受之利益(含系爭劇本

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參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

定)，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難認有不當得利問題。再者，

被告依系爭合約約定取得系爭劇本後，縱將系爭劇本提供予

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亦屬被告基於與大陸地區辛迪加

公司間約定所為給付，核與原告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為履行

系爭合約義務，兩者顯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原告所指被告受

有利益與其受有損害間亦無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上理由，

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之不當得利，於法即有未合。

五、從而，原告以系爭合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劇本報酬78萬7,5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

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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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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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33號
原      告  莫佩儒


被      告  夢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麗萍
訴訟代理人  廖凱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6月14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伊為被告撰寫劇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分16期給付，每完成5集得向被告請款。嗣雙方出現紛爭，經伊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系爭合約，惟伊終止系爭合約前之101年2月間，已交付被告第41至65集劇本(下稱系爭劇本)，並得於同年4月15日向被告請求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預扣10%執行業務所得後數額），被告卻未依約給付，且被告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受有利益，伊未取得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則受有損害，爰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第2款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擇一判命被告給付78萬7,5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8萬7,500元。
二、被告答辯：原告未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第5條第2項第2款、第7條第1項約定，提出系爭劇本經伊審核通過之書面文件，伊無法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又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原告縱得於101年4月15日請求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其遲至112年9月7日始向伊請求給付，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另系爭合約雖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然依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定，就原告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完成並交付予伊之系爭劇本，伊為著作權人，伊縱將系爭劇本交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
　㈠兩造於100年6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原告為被告撰寫劇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3萬5,000元。
　㈡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前段記載：「乙方(原告)所完成並交付甲方(被告)之標的據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始視為完成劇本編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載：「乙方編寫每部標的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完成5集標的劇本，且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後，由乙方開立合法憑據並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甲方辦理請款，甲方於確認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報酬支付予乙方。」、第7條第1項記載：「標的劇本編寫作業期間，甲方得隨時以通知終止合約，乙方應將已完成之標的劇本及其相關文件等交付甲方，甲方除依其審核過並以書面確認之標的劇本內容支付乙方酬勞外，無須再支付乙方任何費用。」。
　㈢被告於101年4月15日以電子郵件附件方式，寄發收據及終止合約書予原告簽收，惟原告並未簽回。
　㈣原告於101年4月11日寄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23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標的據本第36至65集酬勞；再於同年月17日寄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50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合約。
　㈤系爭合約於101年4月17日終止。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係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性質上為勞務契約，承攬人提供勞務係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判決參照）。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第1項記載：「乙方同意於本合約期間內，依本合約之約定及甲方之需求、指示，為甲方編寫『愛情米其林』電視劇本…。」；第4條第3項記載：「乙方所完成並交付甲方之標的劇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始視為完成劇本編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載：「乙方編寫每部標的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完成5集標的劇本，且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後，由乙方開立合法憑據並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甲方辦理請款，甲方於確認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報酬支付予乙方。」(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卷第15、17頁)，可認系爭合約係原告為被告完成編寫劇本之工作，被告俟原告工作完成後始給付報酬之承攬契約。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
　　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7條第1項第7款、第144條第1項、第505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已如前述，依原告主張其於101年2月間交付被告系爭劇本，101年4月15日得請求被告給付酬勞，則原告就系爭劇本酬勞之承攬人報酬2年請求權時效，自101年4月15日起算至103年4月14日即已屆滿，原告遲至112年9月7日具狀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見北院卷第9頁)，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被告執為拒絕給付原告系爭劇本報酬之理由，即屬有據。
　㈢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並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必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且該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從而因給付而受利益者，倘該給付係依有效成立之債權契約而為之，其受利益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問題。
　⒉原告係主張其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交付系爭劇本予被告，因被告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而受有利益，其未取得系爭劇本酬勞而受有損害，然原告於系爭合約終止前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依交付當時尚屬有效之系爭合約所為之給付，被告取得系爭劇本所受之利益(含系爭劇本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參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定)，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難認有不當得利問題。再者，被告依系爭合約約定取得系爭劇本後，縱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亦屬被告基於與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間約定所為給付，核與原告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為履行系爭合約義務，兩者顯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原告所指被告受有利益與其受有損害間亦無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上理由，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之不當得利，於法即有未合。
五、從而，原告以系爭合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報酬78萬7,5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33號
原      告  莫佩儒

被      告  夢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麗萍
訴訟代理人  廖凱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6月14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
    合約），約定由伊為被告撰寫劇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
    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分16
    期給付，每完成5集得向被告請款。嗣雙方出現紛爭，經伊
    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系爭合約，惟伊終止系爭合約前之101
    年2月間，已交付被告第41至65集劇本(下稱系爭劇本)，並
    得於同年4月15日向被告請求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預
    扣10%執行業務所得後數額），被告卻未依約給付，且被告
    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受有利益，伊未
    取得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則受有損害，爰依系爭合約
    第5條第2項第2款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擇一判
    命被告給付78萬7,5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8萬7,5
    00元。
二、被告答辯：原告未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第5條第2項第2
    款、第7條第1項約定，提出系爭劇本經伊審核通過之書面文
    件，伊無法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又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原
    告縱得於101年4月15日請求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其遲至11
    2年9月7日始向伊請求給付，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另系爭
    合約雖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然依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定
    ，就原告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完成並交付予伊之系爭劇本，
    伊為著作權人，伊縱將系爭劇本交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
    攝，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
　㈠兩造於100年6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原告為被告撰寫劇
    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3萬5,0
    00元。
　㈡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前段記載：「乙方(原告)所完成並交付
    甲方(被告)之標的據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
    ，始視為完成劇本編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載：
    「乙方編寫每部標的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完成
    5集標的劇本，且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後，由
    乙方開立合法憑據並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甲方辦
    理請款，甲方於確認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報酬支
    付予乙方。」、第7條第1項記載：「標的劇本編寫作業期間
    ，甲方得隨時以通知終止合約，乙方應將已完成之標的劇本
    及其相關文件等交付甲方，甲方除依其審核過並以書面確認
    之標的劇本內容支付乙方酬勞外，無須再支付乙方任何費用
    。」。
　㈢被告於101年4月15日以電子郵件附件方式，寄發收據及終止
    合約書予原告簽收，惟原告並未簽回。
　㈣原告於101年4月11日寄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23號存證信函，
    催告被告給付標的據本第36至65集酬勞；再於同年月17日寄
    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50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合約
    。
　㈤系爭合約於101年4月17日終止。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係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
    手段，性質上為勞務契約，承攬人提供勞務係為定作人完成
    一定之工作，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判決參照）。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
    第1項記載：「乙方同意於本合約期間內，依本合約之約定
    及甲方之需求、指示，為甲方編寫『愛情米其林』電視劇本…
    。」；第4條第3項記載：「乙方所完成並交付甲方之標的劇
    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始視為完成劇本編
    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載：「乙方編寫每部標的
    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完成5集標的劇本，且經
    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後，由乙方開立合法憑據並
    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甲方辦理請款，甲方於確認
    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報酬支付予乙方。」(見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卷第15、17頁)，可認系爭合
    約係原告為被告完成編寫劇本之工作，被告俟原告工作完成
    後始給付報酬之承攬契約。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已罹於2年請求
    權時效：
　　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
    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
    拒絕給付。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
    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
    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128
    條前段、第127條第1項第7款、第144條第1項、第505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已如前述，
    依原告主張其於101年2月間交付被告系爭劇本，101年4月15
    日得請求被告給付酬勞，則原告就系爭劇本酬勞之承攬人報
    酬2年請求權時效，自101年4月15日起算至103年4月14日即
    已屆滿，原告遲至112年9月7日具狀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劇本
    酬勞78萬7,500元(見北院卷第9頁)，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
    ，被告執為拒絕給付原告系爭劇本報酬之理由，即屬有據。
　㈢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並無
    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
    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必
    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且該受利益與
    受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從而因給付而受利益者，倘該
    給付係依有效成立之債權契約而為之，其受利益即具有法律
    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問題。
　⒉原告係主張其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交付系爭劇本予被告，
    因被告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而受有利
    益，其未取得系爭劇本酬勞而受有損害，然原告於系爭合約
    終止前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依交付當時尚屬有效之系爭合
    約所為之給付，被告取得系爭劇本所受之利益(含系爭劇本
    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參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定)
    ，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難認有不當得利問題。再者，被告
    依系爭合約約定取得系爭劇本後，縱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
    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亦屬被告基於與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
    間約定所為給付，核與原告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為履行系爭
    合約義務，兩者顯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原告所指被告受有利
    益與其受有損害間亦無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上理由，請求
    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之不當得利，於法即有未合。
五、從而，原告以系爭合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劇本報酬78萬7,5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
    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33號
原      告  莫佩儒

被      告  夢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麗萍
訴訟代理人  廖凱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0年6月14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伊為被告撰寫劇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新臺幣（下同）3萬5,000元，分16期給付，每完成5集得向被告請款。嗣雙方出現紛爭，經伊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系爭合約，惟伊終止系爭合約前之101年2月間，已交付被告第41至65集劇本(下稱系爭劇本)，並得於同年4月15日向被告請求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預扣10%執行業務所得後數額），被告卻未依約給付，且被告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受有利益，伊未取得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則受有損害，爰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2項第2款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擇一判命被告給付78萬7,5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8萬7,500元。
二、被告答辯：原告未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第5條第2項第2款、第7條第1項約定，提出系爭劇本經伊審核通過之書面文件，伊無法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又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原告縱得於101年4月15日請求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其遲至112年9月7日始向伊請求給付，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另系爭合約雖於101年4月17日終止，然依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定，就原告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完成並交付予伊之系爭劇本，伊為著作權人，伊縱將系爭劇本交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
　㈠兩造於100年6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原告為被告撰寫劇名暫定為「愛情米其林」之電視劇本80集，每集酬勞3萬5,000元。
　㈡系爭合約第4條第3項前段記載：「乙方(原告)所完成並交付甲方(被告)之標的據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始視為完成劇本編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載：「乙方編寫每部標的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完成5集標的劇本，且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後，由乙方開立合法憑據並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甲方辦理請款，甲方於確認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報酬支付予乙方。」、第7條第1項記載：「標的劇本編寫作業期間，甲方得隨時以通知終止合約，乙方應將已完成之標的劇本及其相關文件等交付甲方，甲方除依其審核過並以書面確認之標的劇本內容支付乙方酬勞外，無須再支付乙方任何費用。」。
　㈢被告於101年4月15日以電子郵件附件方式，寄發收據及終止合約書予原告簽收，惟原告並未簽回。
　㈣原告於101年4月11日寄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23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標的據本第36至65集酬勞；再於同年月17日寄發臺北北門郵局第1150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合約。
　㈤系爭合約於101年4月17日終止。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係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性質上為勞務契約，承攬人提供勞務係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判決參照）。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第1項記載：「乙方同意於本合約期間內，依本合約之約定及甲方之需求、指示，為甲方編寫『愛情米其林』電視劇本…。」；第4條第3項記載：「乙方所完成並交付甲方之標的劇本，均須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始視為完成劇本編寫工作…。」；第5條第2項第2款記載：「乙方編寫每部標的劇本之報酬將分16期給付，乙方每完成5集標的劇本，且經甲方審核通過並以書面確認無誤後，由乙方開立合法憑據並檢附甲方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向甲方辦理請款，甲方於確認無誤後，將依其會計程序將前述報酬支付予乙方。」(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卷第15、17頁)，可認系爭合約係原告為被告完成編寫劇本之工作，被告俟原告工作完成後始給付報酬之承攬契約。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
　　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27條第1項第7款、第144條第1項、第505條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為承攬契約，已如前述，依原告主張其於101年2月間交付被告系爭劇本，101年4月15日得請求被告給付酬勞，則原告就系爭劇本酬勞之承攬人報酬2年請求權時效，自101年4月15日起算至103年4月14日即已屆滿，原告遲至112年9月7日具狀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78萬7,500元(見北院卷第9頁)，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被告執為拒絕給付原告系爭劇本報酬之理由，即屬有據。
　㈢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並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必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且該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從而因給付而受利益者，倘該給付係依有效成立之債權契約而為之，其受利益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問題。
　⒉原告係主張其於系爭合約終止前，已交付系爭劇本予被告，因被告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而受有利益，其未取得系爭劇本酬勞而受有損害，然原告於系爭合約終止前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依交付當時尚屬有效之系爭合約所為之給付，被告取得系爭劇本所受之利益(含系爭劇本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參系爭合約第7條第3項約定)，即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難認有不當得利問題。再者，被告依系爭合約約定取得系爭劇本後，縱將系爭劇本提供予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拍攝，亦屬被告基於與大陸地區辛迪加公司間約定所為給付，核與原告交付被告系爭劇本係為履行系爭合約義務，兩者顯非屬同一原因事實，原告所指被告受有利益與其受有損害間亦無因果關係存在，原告據上理由，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酬勞之不當得利，於法即有未合。
五、從而，原告以系爭合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劇本報酬78萬7,5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